
三明市自然资源局

三明市沙县区八方交通枢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

三明市沙县区金泉路东延伸段跨铁路立交工程（三
期）

三明生态新城

道路部分长307米，桥体部分长188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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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
编号：建字第 350400202400057号

建设单位（个人） 三明市沙县区八方交通枢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

建 设 项 目 名 称 三明市沙县区金泉路东延伸段跨铁路立交工程（三期）

建 设 位 置 三明生态新城

建 设 规 模 道路部分长307米，桥体部分长188米

联 合

技 术

审 查

意 见

经审查，报送的三明生态新城金泉路东延伸段及铁路立交工程（三期）符合规

划要求，道路部分长307米，桥体部分长188米，设计时速为40km/h，道路标准

断面为22.1-47.5米，桥体标准断面为22.1米。

核发机关：

日 期:2024年 8 月 23日

说明

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办理施工许可。

因特殊情况确需延期使用该证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在本证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

向本局申请延期。否则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相关手续，又未申请延期的，原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自动失效。


